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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2

年

6

月

4

日，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解除公司与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南京东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耀骏行有

限公司等三被告所签的合同、协议，并由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

47,922,902.92

元；且由被

告方承担诉讼费。

2012

年

6

月

14

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2012

）苏商外初字第

0002

号《受理起诉及告

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1

、案件当事人

原告

: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胡永峰

住址

:

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白石岗葵鹏路

26

号

组织机构代码

: 618801483

被告一

:

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唐保平

住址

:

南京市六合区瓜埠镇双巷路

2

号

被告二

:

南京东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唐保平

住址

:

南京市鼓楼区模范中路

8

号

被告三

:

香港耀骏行有限公司

(KEENWIN TEXTILES LIMITED)

法定代表人

:

唐保平

住址

:

香港九龙长沙湾琼林街

93

号龙翔工业大厦

11

层

A

室

2

、有关纠纷的起因

2007

年公司与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南京东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耀骏行有限公

司签署了

"

合资经营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协议

"

等相关文件，公司以价值人民币

3000

万元的

实物（现有生产设备，以双方认可的评估值为准），作为注册资本增资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占

股权比例

30%

；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原有股东投入

7000

万元人民币（缴足认缴的注册资本，以双

方认可的审计值为准），占股权比例

70%

。 增资扩股完成后，南京东亚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更名为南京东

亚中冠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由于基建工程延期，加之合作各方对我方增资的具体事宜产生分歧，合作难以进行下去。 虽然我

方多次派员到南京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故向所属管辖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尚未审理。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包括控股股东在内）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2012

）苏商外初字第

0002

号《受理起诉及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

书》。

2

、公司

2007

年

2

月

10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号：

2007-0446

）。

特此公告！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2-47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12

月

26

日，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为深圳保安自行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保安自行车公司

"

）向中国光大银行深圳红荔路支行贷款

2,2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为深圳保安自行车有限公

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编号：

2011-70

）。 截至目前，前述贷款余额为

1,000

万元。

2012

年

6

月

14

日，公司收到中国光大银行深圳红荔路支行发来的函件，要求公司承担前述银行贷款

的连带保证责任并代为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 经公司进一步了解， 保安自行车公司由于宏观经济环境

和外销订单不足的压力影响，经营活动已停顿，无力支付前述银行贷款利息。

因该笔贷款由公司提供了担保，为避免贷款利息逾期未付，确保公司在银行的良好信誉，公司将于

本月结息日（

2012

年

6

月

20

日）前按照担保合同约定履行连带保证责任，代保安自行车公司偿还银行贷款

本金

1,000

万元及约

45

万元利息。

公司已安排专人全面核查相关情况，跟进后续事项处理。 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将根据担保合

同依法追偿债权，减少公司损失，最大限度保障公司利益。 若有按照证券监管规则需要进一步披露的事

项，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将对公司

2012

年半年度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815

证券简称：

*ST

美利 公告编号：

2012-040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核查进展情况

因公司股票交易达到异动标准，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7

日申请股票停牌核查。

目前，由于相关事项尚在核查之中，公司尚未核查完毕，公司特申请股票继续停牌，待公司核查完毕

并披露相关公告后股票复牌。

二、交易进展情况

（一）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披露《资产置换公告》。

（二）

2012

年

3

月

13

日，宁夏国土资源厅发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宁夏中卫市

梁水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宁国土资交告字

[2012]043

号），明确了梁水园煤矿

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将以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并设置了竞买人资质条件。

（三）

2012

年

3

月

22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宁采矿挂字

[2012]1

号变更公告：

由于国家

2012

年清明节放假调休（

4

月

2

日至

4

日）原因，将宁夏中卫市梁水源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

权挂牌相关时间进行了调整，挂牌截止时间由

2012

年

4

月

17

日

10

时变更为

2012

年

4

月

19

日

10

时

10

分。

（四）

2012

年

4

月

5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发布公告，其挂牌出让的

"

宁夏中卫市

梁水园煤矿区中东部煤炭资源采矿权

"

（宁采矿挂字

[2012]1

号），根据出让人要求，决定延长此次挂牌出

让公告期，具体截止时间另行公告。

三、风险提示

201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披露《资产置换公告》，本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公告相关事项。 截止

本公告日，兴中实业尚不具有梁水园煤矿的采矿权，能否最终取得采矿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故本次

交易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其他说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14

股票简称：蒙发利 公告编号：

2012-29

号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厦门蒙发利营销有限公司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厦门蒙发利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系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以下简称

"

股

份公司

"

）全资子公司，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完成工商设立。 经股份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厦门康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

万台电动轮椅和年产

12

万台老人椅新建项目、

厦门蒙发利营销有限公司全国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设立募集资金账户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议案》，现就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1318

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A

股）股票

3,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2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156,000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

8,500.8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47,499.20

万元，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5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1

）第

13392

号

《验资报告》。

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保

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东区支行（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专户银行

"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已与广发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东

区支行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完成《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 签订情况如下：

一、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东区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专项存储募集资金，不做其他用途，详细情况如下：

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为

4100023829200006582

，

截止

2012

年

6

月

8

日，专户余额为

191,101,614.58

元，该专户仅用于厦门蒙发利营销有限公司投资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9,0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2

年

6

月

8

日，其中：

1

、期限

12

个月的两笔，每笔

5,000

万，合计金额

1

亿元；

2

、期限

6

个月的两笔，每笔

1,000

万，合计金额

2,000

万元；

3

、期限

3

个月的两笔，每笔

1,000

万，合计金额

2,000

万元；

4

、七天通知存款一笔，合计金额

5,000

万元。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广发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二、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公司及蒙发利电子应当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三、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 广发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股份公司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

司和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广发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制度，妥善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建立

每笔募集资金使用的记账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据、银行划款凭证、公司记账凭证等内容）。

四、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叶勇、胡军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及蒙发利电子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及蒙发利电子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 广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及蒙发利电子专户有关情况时应

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 募集资金专户银

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

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书面

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募集资金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及蒙发利电子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

集资金专户。 但公司应在终止本协议前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督促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与

公司和广发证券另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九、本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广发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三、保荐机构出具意见

本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东区支 行 开立 了募 集资 金 专户 ， 账号 为

4100023829200006582

，截至

2012

年

6

月

12

日，该专户资金余额为

191,101,614.58

元。

备查文件：

1

、公司、广发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东区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蒙发利营

销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工商银行）余额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蒙发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600376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12-018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及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确保募投项目正

常进展的前提下，公司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捌亿元，占公司募

集资金净额的

17.33%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公告。

公司已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捌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

将该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334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

2012-34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期收到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关于更换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项目持续督

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因公司原保荐代表人石引泉先生工作变动，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

国信证券决定由保荐代表人周服山先生接替其持续督导工作，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周服山先生和但敏女士，持续督导

的期间为

2010

年

1

月

13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5

日

附：保荐代表人周服山先生简历

周服山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部执行副总经理，经济学硕士，注册会计师，保荐代

表人。

2004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曾任世纪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董事、德邦证券投资银行深圳

部总经理助理，

2007

年加入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先后负责或参与完成了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

限公司

2008

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可转债项目、陕西坚瑞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

项目。

证券代码：

002029

证券简称：七匹狼 公告编号：

2012-027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今日接大股东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匹狼集团）通知，七匹狼集团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晋江支行的

420

万股流通股

(2010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

,

相应质押

股份增加现金股利

84

万元；

2011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

,

相应股份数变更为

630

万股

,

同时增

加现金股利

64

万元

)

由于贷款到期解除质押。 上述股票已于

2012

年

6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质押股份对应的

210

万股送转流通股以及

168

万元现金红利同时解除质

押。

截止

2012

年

6

月

15

日，七匹狼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172,757,812

股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0.71%

，本

次解除质押后，七匹狼集团质押给银行的股票为

12,885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36%

。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2012-07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娄底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2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议案》，决定成立娄底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

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定为准）等

12

家子公司（具体详见

2012

年

3

月

28

日披露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对外投资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2

））。

2012

年

6

月

4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

－

娄底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了

湖南省娄底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31300000039298

），具体情况如下：

1

、名称：娄底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2

、住所：娄底市娄星区娄星产业园万新街

3

、法定代表人姓名：周永红

4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5

、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7

、经营范围：配合饲料、浓缩饲料销售；农产品收购。

8

、成立日期：

2012

年

6

月

4

日

9

、营业期限：

2012

年

6

月

4

日至

2062

年

6

月

3

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L21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

2012

年

6

月

5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

7

人，实出席董事

7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与

Reco Shine Pte. Ltd.

共同对沈阳世达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由于

Reco Shine Pte. Ltd.

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上述

议案时，关联方董事李国绅先生、孙建军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饶戈平先生、徐祥圣先

生、黄翼忠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上述交易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

2012－L22

号公告。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L22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

Reco Shine Pte. Ltd.

共同对

沈阳世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本公司拟与

Reco Shine Pte. Ltd.

（以下简称：

"Reco Shine"

）按原持股比例（

44%

：

56%

）对本公司

参股公司沈阳世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世达物流

"

）进行增资，将世达物流的注册资本自人民

币

2027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5370

万元；同时，合资公司的投资总额自人民币

225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3

亿

元。 世达物流将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RMB5100

万元，

Reco Shine

认缴人民币

2856

万元，本公司认缴人民

币

2244

万元。

2

、由于

Reco Shine

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3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

方董事李国绅先生、孙建军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本公司独立董事饶戈平先生、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

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不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Reco Shine

持有本公司

218,400,000

股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2％

，其基本

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2006

年

3

月

28

日

注册地：新加坡

法定地址：

168 Robinson Road, #37-01, Capital Tower, Singapore 068912

注册资本：

$2.00

（新加坡元）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公司

Reco Shine

的控股股东为

Recosia China Pte Ltd

，实际控制人为新加坡政府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GIC

RE

）。

Reco Shine

专为持有本公司股权而成立，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

Reco Shine Pte Ltd

（经审计）净资

产

-1,336,096

美元，

2010

财年实现收入

1,286

美元，净利润

-4,060,753

美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世达物流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

2005

年

4

月

6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270

万元

住所：沈阳市东陵区长青街

121

号

法定代表人：张媛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企业）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自有房屋产权出租、物业管理

股权比例：本公司持有其

44%

的股权，

Reco Shine

持有其

56%

的股权。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世达物流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为：资产总额

245,339,332.16

元、负债总额

124,870,126.60

元， 净资产

120,469,205.56

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5,960,016.63

元、 利润总额

-19,569,

028.58

元、净利润

-19,569,028.58

元。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世达物流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为：资产总额

243,686,694.32

元、负债总额

128,085,025.01

元，净资产

115,601,669.31

元；

201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4,753,533.01

元、利润总额

-4,867,

536.25

元、净利润

-4,867,536.25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与

Reco Shine

共同签署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成交金额：双方将世达物流的注册资本自人民币

2027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5370

万元；同时，合资

公司的投资总额自人民币

225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3

亿元。

世达物流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RMB5100

万元，

Reco Shine

认缴人民币

285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6％

；

本公司认缴人民币

224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4％

。

2

、支付方式：

Reco Shine

以美元现汇缴付注册资本；本公司以人民币现金缴付注册资本。

3

、付款安排：在本协议项下的增资事宜取得审批机关批准、世达物流领取了新批准证书后，世达物

流应通过传真方式向

Reco Shine

和本公司发出要求缴付增资款的书面通知 （其中应列明世达物流的人

民币注册资本金账户和外汇注册资本金账户的详细信息）；

Reco Shine

和本公司应自世达物流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前向上述书面通知中列明的世达物流相应资本金账户内一次性缴付各自认缴

的上述全部增资款。

4

、协议的生效条件：本协议自

Reco Shine

的授权代表签字且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及加盖其法人公章之日起成立，自本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并经审批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

Reco Shine

共同对世达物流进行增资，旨在满足世达物流未来的资金需求，从而保障项目

的运营和盈利提升，提高本公司的投资收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2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244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增资协议。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Ａ

股简称：中国中冶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６１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或“中国中冶”）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起在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

２８

号中冶大厦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通过《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出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会议通知。

本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董事长经天亮先生

主持并担任会议主席。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上

述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１４

人，共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１２

，

７７０

，

７７５

，

６２４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６．８２７７％

。 其中，

Ａ

股股份

１２

，

３９６

，

０４６

，

０６７

股，

Ｈ

股股份

３７４

，

７２９

，

５５７

股。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的议案共计

１１

项，其中第

１

至第

９

项为普通决议案，第

１０

至第

１１

项为特别决议案，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批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

＜

中国中冶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２

，

７７０

，

７７５

，

６２４ １２

，

７６９

，

２６１

，

１９０ ４

，

００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８１％

Ａ

股股东

１２

，

３９６

，

０４６

，

０６７ １２

，

３９４

，

５３５

，

６３３ 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７８％

Ｈ

股股东

３７４

，

７２９

，

５５７ ３７４

，

７２５

，

５５７ ４

，

０００ ０ ９９．９９８９％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通过《关于

＜

中国中冶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

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２

，

７７０

，

７７５

，

６２４ １２

，

７６９

，

２６１

，

１９０ ４

，

００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８１％

Ａ

股股东

１２

，

３９６

，

０４６

，

０６７ １２

，

３９４

，

５３５

，

６３３ 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７８％

Ｈ

股股东

３７４

，

７２９

，

５５７ ３７４

，

７２５

，

５５７ ４

，

０００ ０ ９９．９９８９％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２

，

７７０

，

７７５

，

６２４ １２

，

７６９

，

２６１

，

１９０ ４

，

００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８１％

Ａ

股股东

１２

，

３９６

，

０４６

，

０６７ １２

，

３９４

，

５３５

，

６３３ 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７８％

Ｈ

股股东

３７４

，

７２９

，

５５７ ３７４

，

７２５

，

５５７ ４

，

０００ ０ ９９．９９８９％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２

，

７７０

，

７７５

，

６２４ １２

，

７６９

，

２３６

，

１９０ ２９

，

００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７９％

Ａ

股股东

１２

，

３９６

，

０４６

，

０６７ １２

，

３９４

，

５１０

，

６３３ ２５

，

００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７６％

Ｈ

股股东

３７４

，

７２９

，

５５７ ３７４

，

７２５

，

５５７ ４

，

０００ ０ ９９．９９８９％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５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境内、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２

，

７７０

，

６３３

，

６２４ １２

，

７６６

，

９８５

，

１９０ ２

，

１３８

，

００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７１４％

Ａ

股股东

１２

，

３９６

，

０４６

，

０６７ １２

，

３９４

，

５３５

，

６３３ 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７８％

Ｈ

股股东

３７４

，

５８７

，

５５７ ３７２

，

４４９

，

５５７ ２

，

１３８

，

０００ ０ ９９．４２９２％

批准分别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的境内和境外审计机构， 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聘期至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止，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其具体酬金。

６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２

，

７６１

，

５９９

，

６２４ １２

，

７６０

，

０６０

，

１９０ ２９

，

００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７９％

Ａ

股股东

１２

，

３９６

，

０４６

，

０６７ １２

，

３９４

，

５１０

，

６３３ ２５

，

００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７６％

Ｈ

股股东

３６５

，

５５３

，

５５７ ３６５

，

５４９

，

５５７ ４

，

０００ ０ ９９．９９８９％

批准、确认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核发的情况。

７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２０１２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２

，

７６９

，

７６８

，

６２４ １２

，

４９７

，

６７５

，

４５５ ２７０

，

５８２

，

７３５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７．８６９２％

Ａ

股股东

１２

，

３９６

，

０４６

，

０６７ １２

，

３９３

，

２６５

，

８０２ １

，

２６９

，

８３１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７７６％

Ｈ

股股东

３７３

，

７２２

，

５５７ １０４

，

４０９

，

６５３ ２６９

，

３１２

，

９０４ ０ ２７．９３７７％

批准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０．７８

亿元（或等值外币，下同）担保，包括新

增担保人民币

１０５．６３

亿元，到期续保人民币

７５．１５

亿元。 其中公司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７６．１１

亿元；子公司预计为公司本部及其他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９２．５７

亿元（包括为公司本部提

供担保人民币

８．４２

亿元）； 公司下属中冶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预计为公司下属其他子公司开具保函共计

人民币

１２．１

亿元。 本次担保计划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之日止。 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办公

会对公司本部及子公司在本次担保计划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进行审批。

８

、审议通过《关于投保董事监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２

，

７５８

，

７９８

，

６２４ １２

，

４９２

，

８０５

，

１０６ ２６４

，

４８３

，

０８４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７．９１５２％

Ａ

股股东

１２

，

３９６

，

０４６

，

０６７ １２

，

３９３

，

２６５

，

８０２ １

，

２６９

，

８３１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７７６％

Ｈ

股股东

３６２

，

７５２

，

５５７ ９９

，

５３９

，

３０４ ２６３

，

２１３

，

２５３ ０ ２７．４４００％

批准公司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具有管理和监事职责的管理人员向华泰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简称“华泰财险”）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人保”）购买董事监事高管责任

保险一份。其中，华泰财险为主承保人，承保比例

７５％

；中国人保为共保人，承保比例

２５％

。保险期限

１２

个

月，保险金额为人民币

２

亿元，保险费为人民币

２６．４

万元。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保险合同期满或之

前办理与华泰财险和中国人保续签或更新保险合同事宜。

９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与武钢日常关联

／

持续性关连交易豁免额度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２

，

７６８

，

８３９

，

６２４ １２

，

７６７

，

３２５

，

１９０ ４

，

００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８１％

Ａ

股股东

１２

，

３９６

，

０４６

，

０６７ １２

，

３９４

，

５３５

，

６３３ 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７８％

Ｈ

股股东

３７２

，

７９３

，

５５７ ３７２

，

７８９

，

５５７ ４

，

０００ ０ ９９．９９８９％

批准本公司按照监管规则设定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的各类日常关联

／

持续性关连交易的上限额度。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冶

２０１２

年度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２

，

７６７

，

８３２

，

６２４ １２

，

４９７

，

６７５

，

４５５ ２６８

，

６４６

，

７３５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７．８８４１％

Ａ

股股东

１２

，

３９６

，

０４６

，

０６７ １２

，

３９３

，

２６５

，

８０２ １

，

２６９

，

８３１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７７６％

Ｈ

股股东

３７１

，

７８６

，

５５７ １０４

，

４０９

，

６５３ ２６７

，

３７６

，

９０４ ０ ２８．０８３２％

批准以本公司为主体，择机分次注册、分次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４

亿元短期融资券。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国中冶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１２

，

７７０

，

７７５

，

６２４ １２

，

７６９

，

２６１

，

１９０ ４

，

００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８１％

Ａ

股股东

１２

，

３９６

，

０４６

，

０６７ １２

，

３９４

，

５３５

，

６３３ ０ １

，

５１０

，

４３４ ９９．９８７８％

Ｈ

股股东

３７４

，

７２９

，

５５７ ３７４

，

７２５

，

５５７ ４

，

０００ ０ ９９．９９８９％

同意对《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

１

）同意增加《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六条，内容为：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及《企业管治守则》的规定，董事会还应承担如下职责：

（一）制订企业管治政策及常规；

（二）负责监督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要求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

（三）监督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

（四）监督董事及员工遵守相关操守守则；

（五）负责审查公司遵守《企业管治守则》（包括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项下对企业管治的守则）的情

况及其在《企业管治报告》中的披露。

董事会还应定期审查董事是否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

（

２

）同意将原《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六条修改为：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

（一）对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二）研究公司发展战略，确立战略基本框架；

（三）组织制订集团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导并审定重要子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

（四）审议公司年度经营计划、投资计划；

（五）对重大投融资方案、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六）制订重组、改制方案，指导子公司制定重组、改制方案，提出审议意见；

（七）结合公司业务和管理需要，定期评估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提出调整意见；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

（

３

）同意将原《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七条修改为：

“董事会财务与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其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具备

公司股票上市地相关监管法规要求的适当的专业资格或专长。

其主要职责为：

（一）审议财务主要控制目标，监督财务规章制度的执行，指导公司财务工作；

（二）拟订担保管理政策，审议担保业务；

（三）审议年度财务预、决算，监督执行情况；

（四）审议重大投资项目的财务分析，监督投资项目执行效果，对重大投融资项目后评估组织审核；

（五）审议公司利润分配及弥补亏损方案并提出建议；

（六）审议公司的资产财务质量指标，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七）审议公司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八）监督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对公司内部审计体系建设、审计机构负责人的任免提出

建议；

（九）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

（十）负责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十一）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对财务报表独立审核并提出意见；

（十二）负责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协调；

（十三）确认公司关联人名单并及时向董事会和监事会报告；

（十四）对公司拟与关联人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形成书面意见提交董事会审议，并

报告监事会；

（十五）审查公司设立的意见回馈渠道，以确保员工可就财务报告、内部监控等方面发生的不当行

为提出异议；

（十六）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财务与审计委员会的详细职责以及其它有关事项在《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财

务与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中进行规定。 ”

（

４

）同意将原《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八条修改为：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其主要职责为：

（一）负责研究、拟订公司董事、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程式及方法，向董事会提出

建议；

（二）对董事、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人选进行考察，并向董事会提出考察意见；

（三）广泛搜寻合格的董事、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

（四）每年至少一次研究、审查董事会的架构、人数及组成（含技能、知识和经验），以推行公司战略；

（五）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详细职责以及其它有关事项在《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工作细则》中进行规定。 ”

（

５

）同意将原《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修改为：

“召开董事会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董事会办公室应当分别提前十四日和五日将盖有董事会办公

室印章的书面会议通知，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特快专递、挂号专递或经专人送达全体董事和监事以及

其他列席人员。 非直接送达的，还应当通过电话进行确认并做相应记录。 ”

（

６

）同意《董事会议事规则》中的相关条款数根据上述修改或条款增加相应依次调整。

四、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蒋龙生先生、文克勤先生、刘力先生、陈永宽先生和张钰明先生向本次会议提交了《中

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非执行董事述职报告》，报告了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张汶律师出席了本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经其审验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Ａ

股简称：中国中冶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６１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20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５

月份累计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９２５．２

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３１．４％

，其中海外合同人

民币

８４．４

亿元。

５

月份，本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

５

亿元以上的重大合同如下：

单位

：

人民币亿元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１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

司

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富平

２＊４５００ｔ ／ ｄ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工程

９．９

２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

公司

云南昆明羊肠村

“

城中村

”

改造项目一期工程

１０．０

３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 沈抚新城

（

伯官美苑

———

上伯地块

）

回迁项目

６．０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

２５．９

重大合同金额合计占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重

１．１％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2

年

6

月

16

日 星期六


